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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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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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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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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奇瑞绿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东、段淼、李春琦、唐漫洋、冀晓洲、赵冰清、刘靖宇、戴璟、石缎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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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的基本原则、基本配置、运行要求、管理运营、绿色化建设等方

面的指导要求。适用范围及要求如下： 

a)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工业园区的绿色微电网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其他场

景的微电网建设可参照使用； 

b)  本文件明确工业绿色微电网与工业企业/园区的关系：工业绿色微电网是工业企业/园区能源供

应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33589 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GB/T 42288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程 

GB/T 42715 移动式储能电站通用规范 

SJ/T 11744 电子信息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589、GB/T 42288、GB/T 42715、SJ/T 1174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微电网  microgrid 

由分布式发电、用电负荷、监控、保护和自动化装置等组成（必要时含储能装置），是一个能够基

本实现内部电力电量平衡的小型供电系统。微电网分为并网型微电网和独立型微电网。 

[来源：GB/T 33589-2017，3.2] 

3.2  

工业绿色微电网  industrial green-microgrid 

工业企业或园区内主要电力供应来源为低碳电源的微电网，具备以下特征： 

a)  以电能为核心，由分布式绿色电源（发电）、工业用电负荷（用电）、必要的配变电设施（配

电）及储能装置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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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具备促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c)  融合能源系统与工业生产系统； 

d)  利用数字化技术协调多能源的生产、传输、分配、存储、转换、消费及贸易； 

e)  可实现自主控制和管理； 

f)  具有绿色低碳、经济高效、灵活可靠的特征； 

g)  优先采用绿色电力，确保其来源符合国家绿色电力认证标准，支持绿色电力采购和直供。 

4 基本原则 

4.1 总体要求 

工业企业或园区建设的绿色微电网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符合GB/T 33589规定的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遵循的一般原则和技术要求； 

b)  微电网接入系统应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具备必要的保护、控制和通信功能； 

c)  微电网应具备与主电网安全解列和并网切换的能力，确保在电网故障或紧急情况下能够独立运

行或有序退出； 

d)  微电网应配置合理的能量管理系统，实现与主电网之间的协调控制和信息交互； 

e)  微电网接入点应设置计量装置，实现电能、功率、电能质量等参数的准确计量与监测。 

4.2 建设原则 

工业企业或园区建设的绿色微电网在满足微电网的一般原则和技术要求基础上，应突出微电网的绿

色化水平，其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绿色低碳：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和环境影响； 

b)  能源高效：优化能源结构和用能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c)  智慧协同：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费的协调优化； 

d)  安全可靠：确保微电网运行安全，具备良好的离网运行能力，并支持并离网切换； 

e)  灵活可调：具备对负荷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支持多能互补和灵活调度； 

f)  经济可行：统筹考虑建设、运行和维护成本，实现全生命周期经济效益最大化。 

4.2.1 科学布局 

科学布局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建设应统筹规划，实现能源设施与工业生产系统的合理匹配； 

b)  绿色微电网布局应满足当前实际的能源供应与负荷需求，确保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和稳定性； 

c)  应预留远期扩建储备，适应园区或企业未来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 

d)  绿色微电网应与园区整体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布局相协调，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e)  在布局设计中应考虑能源流、信息流和控制流的集成，提升系统协同运行水平。 

4.2.2 集约建设 

集约建设应满足以下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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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建设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以及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和流

程规范； 

b)  应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合理布局能源设施，提高空间利用效率； 

c)  减少重复建设，统筹考虑与既有能源系统、基础设施的衔接和共享； 

d)  采用模块化、标准化建设方式，提高建设效率和设备通用性； 

e)  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升建设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 

4.3 安全要求 

工业企业或园区建设的绿色微电网应满足GB/T 33589的安全要求。 

4.4 自治要求 

绿色微电网应具备一定的自治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a)  微电网内部电力电量应实现基本自平衡，具备自主运行能力； 

b)  与外部电网的电量交换宜不超过微电网总电量的50%； 

c)  应具备独立运行和并网运行的切换能力，确保在主电网故障或异常情况下仍可在一段时间内维

持关键负荷供电； 

d)  应配置具备本地控制功能的能量管理系统（EMS），实现对微电网内部能源的协调控制和优化

调度； 

e)  应具备对内部能源生产、存储和消费的动态监测与调节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运行稳定性。 

5 技术内容 

5.1 基本配置 

5.1.1 电网容量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的电网容量（最大用电负荷）原则上不大于20MW；对于负荷规模较大

的工业园区，经技术论证可行后，可适当放宽至50MW，需配套相应的安全控制和调节设施。 

5.1.2 电压等级 

工业企业或园区微电网的电压等级，宜控制在35kV及以下。 

5.1.3 装机规模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的装机规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企业微电网中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应不小于2 MW； 

b)  工业园区微电网中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应不小于10 MW； 

c)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应根据园区或企业能源需求、资源条件和负荷特性进行科学配置； 

d)  鼓励在满足基本负荷需求的基础上，适度提高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以提升绿色电力自给率和

能源利用效率。 

5.1.4 电源种类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发电时使用的电源种类宜包括除煤电外的不限于风电、光伏发电、水电、

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等低碳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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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储能装置 

采用电化学、分轮、压缩空气、氢（氨）等储能方式的储能装置宜实现规模化应用，装机容量宜达

到1MW以上应符合GB/T 42288、GB/T 42715等标准要求。 

5.2 一般要求 

5.2.1 绿色采购 

绿色采购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工业企业或园区在微电网建设中应推广绿色低碳理念，践行绿色采购理念； 

b)  采购行为应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和循环低碳等因素； 

c)  使用的专用设备符合产业准入要求，应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

原材料、产品和服务； 

d)  优先选用符合国家绿色产品认证、环保标志、能效标识等标准的设备和材料； 

e)  在设备选型和供应商选择中，应优先考虑具有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力的企业； 

f)  建立绿色采购管理制度，明确绿色采购标准、流程和评估机制； 

g)  鼓励采用可再生、可降解或可回收材料，减少建设与运行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5.2.2 协调性 

工业企业或园区微电网宜具备与主电网之间的协调规划、负荷调节能力。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

网根据电力系统需要，变动其输出功率的负荷占电力最大负荷的比例应不低于5%以上。 

5.2.3 科学布局 

工业企业或园区微电网的建设应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在满足当前实际用电需求的前提

下预留远期扩建储备条件。应优化电源、储能系统及配电设施的空间配置，提升整体运行效率与灵活性，

确保微电网系统安全、稳定、可持续运行。 

5.2.4 合规性 

工业企业或园区建设微电网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履行项目审

批、备案、环评、安评等法定程序。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b)  工业企业或园区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c)  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d)  以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原材料和污染防治措施为基础，与国家和行业颁布

的产业政策、清洁生产标准和环保政策一致，符合国家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的要求（SJ/T 11744）。 

5.3 运行要求 

5.3.1 安全性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在运行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符合国家标准GB/T 33589中第

5.5条“安全”条款的相关规定。 

5.3.2 可靠性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ECCPA 123—2026 

5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应满足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条件下无故障、无超出波动范围地执行指

定功能的能力或可能性。 

5.3.2.1  黑启动 

微电网应具备在主电网失电或解列情况下的黑启动能力。 

5.3.2.2  带计划负荷独立运行时间 

微电网带计划负荷独立运行模式下，向负荷持续供电时间不少于2小时。 

5.3.3 供能质量 

微电网运行时，其频率和电压的偏差在允许范围内，供能质量应满足《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

定》（GB/T 33589-2017）的技术要求。 

5.3.4 数字化协同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的数字化协同，主要体现在设备协同、系统协同、数据协同及运维协同。

设备协同应确保各类设备互联互通和协同运行；系统协同应实现多能源综合管理和与传统电网的深度协

同；数据协同应保障数据实时采集、共享和安全；运维协同应提高设备远程监控、故障诊断和运维流程

标准化水平。 

5.4 管理运营 

5.4.1 绿色运维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宜加强相关设备或系统的运维，使其处于经济运行区域，实现绿色、环

保、高效运行，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5.4.2 经济性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宜采用节能减排技术，提升能效水平，通过优化储能充放电策略、参与

需求侧响应等方式，提升经济效益，实现可节约电量（年计）；通过储能方式盈利能力；政府补贴等经

济指标。 

5.4.3 智慧能量管理系统 

工业企业或园区绿色微电网宜建设微电网智慧能量管理系统。智慧能量管理系统宜具备发电预测、

分布式电源管理、发用电计划、能量优化管理、统计分析与评估等功能。对于并网型微电网，其能源管

理系统还应具备接收并执行调度自动化指令、按照设定的功率交互曲线进行系统调节的功能。宜拓展碳

排分析、碳管理、智能安全预警等功能。 

5.5 绿色化要求 

5.5.1 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或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具体计算公式 

5.5.1.1  核心要求 

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本企业、园区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应达15%，或可再生能源、工业余热余压等

余能利用、能源梯级利用（含热电联产、燃气分布式能源等）等合计占本企业、园区能源消费总量的比

例达30%。 

5.5.1.2  计算方法 

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企业/园区能源消费总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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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工业余热余压利用量+能源梯级利用量+其他清洁能源消

费量）/企业/园区能源消费总量×100% 

5.5.2 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比例 

5.5.2.1  核心要求 

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量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达80%。 

5.5.2.2  计算方法 

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比例=（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量/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100% 

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量=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上网电量-弃电量 

5.5.3 工业余能利用率 

5.5.3.1  核心要求 

回收利用的工业余热、余压、化学余能、余冷及其他余能占理论可利用余能量的比例达60%。 

5.5.3.2  计算方法 

工业余能利用率=（实际回收利用的余能量/理论可利用余能量）×100% 

理论可利用余能量：根据工业生产工艺、设备参数计算得出的可回收余能总量 

实际回收利用的余能量：通过余能回收装置转化为可用能源（电、热、冷等）的总量 

5.5.4 氢能开发利用 

5.5.4.1  核心要求 

可再生能源制氢或工业副产氢年生产规模鼓励达到 500 吨以上，并实现就近利用。 

5.5.4.2  计算方法 

年氢能生产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量+工业副产氢回收利用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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